
淮 南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关于非煤矿山和工贸企业第三季度安全生产
大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应急管理局，各相关企业：

为进一步做好“两节”前非煤矿山和工贸企业安全监管工

作，深入推进我市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

动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结合我局 2023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市应急管理局采取

“四不两直”检查方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非煤矿山和工贸

企业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次安全专项检查共检查 5家企业，分别是安徽省凤台牧

原农牧有限公司、淮南炫达密胺制品有限公司、江苏煤炭地质

勘探二队、淮南白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淮南天洋混凝土工程

有限公司。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下达现场检查记录 5

份、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5份，相关企业均能按要求落实各项

整改措施。

二、检查情况



通过检查，相关企业均能按照《关于开展非煤矿山和工贸

企业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要求，对本单位开展一

次安全隐患大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和隐患登记建档，落实各

项整改措施，确保“两节”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但在检查

中还发现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一）安徽省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2023 年 4 月 7 日动

火作业审批表缺少动火作业人员和监护人签字；原料卸料厂房

大门处未设置三限标志；葡萄粉分装器处未设置收尘设施；固

定动火区未设置电焊烟尘收尘净化器；天然气锅炉房内天然气

泄露检测仪检测报警信号未与总管紧急切断阀、事故排风机连

锁；豆粕收尘器泄爆口附近存放多个废豆粉吨袋；粉尘清理和

处置记录不齐全，缺少清理时间和周期；现场多处防爆控制箱

进出口电缆线孔未封堵。

（二）淮南炫达密胺制品有限公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

生产责任制未及时更新；杆式变压器周边未设置隔离防护栏；

配电室外警示标识不清晰，室内应急照明灯损坏；空压机皮带

传动轮无防护罩，压力储罐的安全阀、压力表未定期校验；现

场使用的落地排风扇金属外壳未连接 PE 线；现场正压送风机未

投入使用；一台磨边机皮带传动轮无防护罩，打磨岗位处设置

的负压收尘器清灰口未密闭；厂房外墙西侧钢直梯未设置防护

笼；仓库内未设置灭火设施；厂房、仓库大门处未设置三限标

志。



（三）江苏煤炭地质勘探二队：该单位潘二项目部在我市

潘集区进行地质钻探作业，未按要求在我市县级以上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书面报告；施工现场火灾应急演练总结未分

析存在的问题；事故应急处置中未包含向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内

容。

（四）淮南白蓝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各生产车间灭火器配

备不足 2只，且未定期检维护；升降机一层未设置防护栏和安

全警示标志；粉丝烘干车间安全警示标志设置不足；粉丝烘干

设备蒸汽管道部分保温层破损，管道未设置物质名称标识和流

向标识；部分电气设备地面电源线外绝缘层破损，且未采取防

止机械性损害的措施；部分带金属外壳的排风扇未设置保护接

地；一处配电箱未设置保护接地。

（五）淮南天洋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搅拌楼一台排风扇

未设置保护接地；配电室未设置挡鼠板、防鼠网和应急照明，

未配备绝缘手套、绝缘胶靴和绝缘脚垫， 未配置灭火器，一台

配电柜底座电缆进线孔洞未封闭；搅拌楼灭火器未定期检维护；

搅拌楼水管未设置物质名称标识和流向标识；搅拌楼控制室配

电柜底座电缆进线孔洞未封闭；配电室外未设置警示标识。

三、有关要求

（一）各相关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积极整

改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要持续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排查

出的问题隐患登记建档，明确隐患整改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

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各县区应急管理局要按照属地监管要求，结合日常

监管执法工作，持续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和重大事

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落实隐患

整改各项措施。

淮南市应急管理局

2023 年 10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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